附件2
中国·广州律师文化展馆重点征集的内容

1.中央领导、省部级以上领导对广州律师行业的讲话、批示、题词及影像资料等；

2.广州律师参加历届中国律师论坛相关资料（包括文字、照片、影像、代表证、出席证、纪念品等）；

3.担任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的广州律师的相关资料（包括照片、影像、代表证、出席证、会议资料等）；

4.广州第一次律师代表大会相关资料（包括照片、代表证、特邀代表证、出席证等）；

5.早期广州律师资格考试、全国司法考试广州考区相关资料（包括照片、准考证等）及20世纪80-90年代广州律师执业证、工作证等；
6.广州律师参加的意义重大、影响深远的律师行业国际交流活动相关资料（包括文字、照片、影像、出席证等）；
7.广州律师参加的有重大影响的参政议政活动相关资料（包括数字、文字、照片等）；
8.广州律师参与重大公益活动相关资料（包括数字、文字、照片等）；
9.荣获历届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、优秀律师的广州律师事务所、广州律师相关资料（包括文字、照片、奖牌、奖状等）；
10.广州律师成功代理的重大典型案例（指在社会、法律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）相关资料（法律文书、照片等）；
11.广州成立第一家法律顾问处相关资料，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后，广州第一家法律顾问处相关资料（包括文字、照片等）；
12.广州早期律师事务所包括早期国办律师事务所、合作制律师事务所、合伙制律师事务所、个人律师事务所相关资料（包括文字、照片等）；
13.首届“广州十佳律师”相关资料（包括文字、照片、奖状或奖杯等）；
14.广州律师捐资建立的希望小学相关资料（文字、照片、捐资凭证等）；
15.其他能够反映律师行业发展历史的有价值的史料实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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